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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644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京聚隆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61 

债券代码：123209        债券简称：聚隆转债 

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签署《项目合作协议》暨投资建设项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召

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签署〈项目合作协议〉暨投资建设项目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投资项目概述 

为推进公司发展战略，扩大规模，满足市场需求，降本增效，提升智能化

制造水平，公司拟与南京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签订《项目合

作协议》。公司将在南京江北新区新锦湖路 6 号租赁 5800 ㎡厂房，项目总投资

1.3 亿元，投资建设“聚隆科技年产 4 万吨特种材料生产项目”。该项目将新建

特种材料生产线及立体库，主要生产阻燃类产品，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

构，增强市场竞争力，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项目投资进度视市

场发展情势，分期投资及实施。 

本次投资建设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，无需经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合作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

南京江北新区是国务院批复设立的国家级新区。南京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

业发展管理办公室隶属于南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，主要负责南京江北新区智

能制造产业园的开发建设、产业发展、企业招商、服务及管理等全面运营工作。 

南京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签约主体：本公司和南京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 

（二）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聚隆科技年产 4 万吨特种材料生产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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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项目投资金额：13000 万元人民币 

3、项目地点：江北新区新锦湖路 6 号 

4、建设内容：项目计划使用约 5800 平方米场地，建设年产 4 万吨特种材

料生产基地，包括 15 条生产线及 2500 库位的立体库。 

四、投资目的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

1、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签署的《项目合作协议》有助于公司与南京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

展管理办公室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，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，有利于

本公司特种材料业务发展。本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。本项

目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。本次对外投资不会

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，从公司发展来看，将对公司营业规模和经营业绩的提

升带来积极影响。 

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2、存在的风险 

项目建成后的产能等数据均为预估数据，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，亦非

公司对未来经营成果的确定性预测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遭遇不可抗力、其

他不可预见因素或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情况，项目的进度及后续实施将面临不

确定性。项目建成投产后，若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，存在无法实现投资预期

目标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》； 

（三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5 年 6 月 13 日 


	项目建成后的产能等数据均为预估数据，不构成对股东的业绩承诺，亦非公司对未来经营成果的确定性预测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遭遇不可抗力、其他不可预见因素或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情况，项目的进度及后续实施将面临不确定性。项目建成投产后，若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，存在无法实现投资预期目标的风险。
	特此公告。

